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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外党发〔2021〕86号

西安外国语大学关于启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

优化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

联合印发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

革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政法〔2017〕7号）要求，推动实现我校治

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构建活力、高效、顺畅的体制机制，

落实二级学院办学主体地位，激发基层活力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

启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试点工作（以下简称“放管

服”改革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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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试点范围

经自愿申请、校长办公会审议、校党委会审定，同意将英语

师范学院·教育学院、欧洲学院、亚非学院、高级翻译学院、商

学院、经济金融学院、新闻与传播学院、旅游学院（人文地理研

究所）等 8个二级学院列为“放管服”改革试点单位。

二、改革内容

“放管服”改革主要从改革岗位聘任制度、改善进人用人环

境、改进职称评审制度、完善绩效工资分配、深化科研体制机制

改革、健全学校内部治理体系、优化经费审批程序等方面进行。

有关职能部门分别与试点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商讨，针对“责

权利”方面的共性和个性问题，本着“统筹管理、分类指导、一

院一策”的原则，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，最终形成《西安外国语

大学“放管服”改革下放权力清单》（见附件）。试点单位在岗

位聘任、职称评审、绩效分配、人才引进、学科建设、科研管理、

教学改革、财务管理等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和优先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职能部门和试点单位务必提高政治站位，解放思想、主

动作为，按照以党的建设为引领，以学科建设为龙头、以质量提

升为核心、以教学科研为抓手，向顶层设计要导向、向深化改革

要活力、向持续创新要动力的工作思路，深刻领会学校改革目标

和总体部署，深入贯彻落实 “放管服”改革任务，确保改革取

得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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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试点单位党政负责人要用好手中权力，不偏方向，不减力

度，制定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精细化的院内管理机制，并报相关职

能部门审核备案后实施。

3.职能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、宏观决策与管理服务，处理好

关系学校改革发展全局性、方向性、战略性的重大事项，为试点

单位做好服务、沟通、引领、监督工作。

4.学校将试点单位“放管服”改革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，

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较好、工作成效明显的，给予表扬激励。对

履职尽责不到位，权力运用不合规的，依规依纪追责问责。

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是学校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，“放管服”

改革是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重要一环。“放管服”改革试点工作

实施一段时间后，学校将进行阶段性总结和评估，总结成功做法、

推广先进经验、固化改革成果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确保顺利实现

“十四五”规划和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“三步走”战略目标。

附件：西安外国语大学“放管服”改革下放权力清单

中共西安外国语大学委员会       西安外国语大学

2021年 10月 19日

（全文公开，该文件印发至各单位党政负责人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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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档（1）。

  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办公室·校长办公室      2021年 10月 19日印发


